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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教学案例精选（2008年刑事卷）总第5辑》是一本作为法律教学案例的2008年判例精选集（
刑事卷）。
这是国家法官学院纵览全国2008年前结案的刑事判例，精选出的涉及刑法总则、刑法分则的各类罪以
及刑事诉讼程序方面的判例，并经过会变成“问题提示”、“案情简介”、“审理结果”、“法官说
法”等板块，突出案由及诉讼争点、法院审查的理由和根据、法理阐释等关键环节。
特别是“法官说法”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这些案例的择取具有“典型性”、结论具有“准确性”、阐释具有“精当性”。
通过《法律教学案例精选(2008年刑事卷)总第5辑》，读者可以对刑事法的重要知识点对应的案例进行
学习，并巩固所学，起到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活学活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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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诉人钟长注诉称：不明知褚建兴、苏基峰是犯罪的人，不构成窝藏罪；虽向苏基峰开枪射击，但是
否击中不明，不能排除褚建兴朝宝马车开枪时击中苏基峰的可能；是在被铐、被枪击，并在搏斗中才
开枪打死苏基峰，符合正当防卫构成要件，请求依法改判。
其辩护人以相同理由提出辩护意见。
上诉人张兴涛诉称：如实供述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的犯罪事实，应以自首论；受
褚建兴指使而犯罪，情节较轻，请求减轻处罚。
其辩护人以认定张兴涛犯罪情节严重于法无据为由，提出辩护意见。
上诉人吴晓丽诉称：非情节严重，且为从犯，请求依法改判。
其辩护人以相同理由提出辩护意见。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褚建兴组织、雇佣他人制造毒品甲基苯丙胺，数量达50．988千克以
及半成品氯化麻黄碱32．35千克，其行为已构成制造毒品罪。
上诉人褚建兴因怀疑钟长注是检举制毒窝点的举报人，在同案人苏基峰对钟长注实施不法侵害遭到反
抗时，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为目的，朝钟连开10多枪，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因其意志以外的
原因均未击中而未得逞，是未遂，可比照既遂从轻处罚。
上诉人褚建兴指使上诉人张兴涛、吴晓丽运输枪支、弹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
上诉人褚建兴还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
上诉人张兴涛、吴晓丽受上诉人褚建兴指使，将枪支、弹药从厦门运输到广东，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运
输枪支、弹药罪。
原审被告人陈鹏飞违反国家枪支、弹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
、弹药罪。
原审被告人唐小春明知上诉人褚建兴是犯罪之人，仍为其保存物品，提供帮助，其行为已构成窝藏罪
。
上诉人钟长注明知上诉人褚建兴是非法持有枪支犯罪之人，仍为其提供帮助，其行为已构成窝藏罪。
但原判认定上诉人钟长注构成故意杀人罪不当，应予纠正。
上诉人钟长注因被苏基峰怀疑是制毒窝点被警方捣毁的举报人，在被枪击后，又继续铐在车上。
在与苏基峰搏斗中，上诉人钟长注为了本人的生命免受仍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开枪打死直接实施不法
侵害者苏基峰，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上诉人褚建兴伙同他人共同制造甲基苯丙胺，分工租赁制毒场所和雇佣工人制造毒品50．988千克，数
量大，系主犯，依法应予严惩。
上诉人张兴涛、吴晓丽受褚建兴指使非法运输具有杀伤力的制式枪支、弹药，数量大，属情节严重。
公安机关仅因上诉人张兴涛是褚建兴女友而将其抓获，并未掌握张兴涛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的犯罪事
实，且张兴涛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该犯罪事实，依法应以自首论。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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